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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中山區103年區民休閒運動會活動計畫
一、宗　　旨：為落實推展全民體育運動，並藉以增進社區居民情感交流、身心健康，及提昇市民運動風氣。 

二、指導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民政局
三、主辦單位：臺北市中山區公所、臺北市立吉林國民小學、臺北市中山區各里辦公處
四、協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衛生局、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中山區清潔隊、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、臺北市稅捐稽徵處中北中南分處、財政部臺北市國稅局中北中南稽徵所、臺北市中山區戶政事務所、臺北市中山區健康服務中心
五、比賽日期：103年6月28日(星期六)上午7時30分至11時30分

六、比賽地點：臺北市立吉林國民小學活動中心(臺北市中山區長春路116號)
七、參加單位：臺北市中山區各里辦公處、公私立機關團體及學校
八、參加資格：本區區民或居住、工作於本區者皆可參加
九、參加辦法：
1.報名日期：即日起至103年5月30日（星期五）下午5：00截止，逾期恕不受理。
2.報名地點：各隊報名表單（如附件）逕送中山區公所民政課吳宗諺
電話：2503-1369分機504

傳真：2509-5618

E-mail:bk_101109@mail.taipei.gov.tw
3.領取秩序冊時間及地點：103年6月25日（星期三）上午10時於中山區公所5樓民政課領取秩序冊。
十、競賽程序：
1. 各種運動秩序，由競賽裁判組按各種運動規則規定編排之。

2. 比賽制度訂於該競賽種類規程中，由競賽裁判組安排賽程順序，並視實際需要得併組、併項比賽。

十一、獎勵：
1.參加競賽各項均錄取前三名，頒發獎座及獎品以資鼓勵，如成績相同，則增加賽次以分出勝負（賽次由主辦單位訂之）。
2.總錦標獎：積分計算方式為每單項競賽第一名3分、第二名2分、第三名1分，以分數最高者為總錦標第一名，若有2個或2個以上單位積分相同時，以該單位在競賽中所得第1名數之多寡（並依此類推）而判定。
十二、競賽項目及規則：
趣味項目：

	場次
	項目
	器　材
	競賽規則說明
	備　註

	1
	首
長
友
誼
賽(罐罐相護)
	鋁罐(330ml)
	1. 原則上每隊10人，男、女不拘，依實際報名情況做調整。

2.每組2人，合力將3個鋁罐平行疊起，各握住一方不可貼住身體(單雙手不拘)，由起點出發前進至20公尺折返點處，再折返回接力區交接下一組出發，行進中雙手不得碰觸中間鋁罐，以最後一人通過終點時判定完成比賽。
3.比賽中若鋁罐落地，必須將鋁罐撿起並疊好後，於原落地處重新出發。

4.計時決賽，當成績一致時，先以犯規次數較少者為獲勝，若未能分出勝負，則以加賽方式決定勝負。
	未於原落地處重新出發或越道行進者算犯規，每次犯規加時10秒。

	2
	定
點

籃
球
投
準
	籃球框組
	1. 每隊10人，男女各5人。

2. 投籃距離為籃前2公尺。
3. 每人依序定點投籃兩次，每投進一球得一分，累計全隊總得分，以總得分愈高者為優勝。

4. 當兩隊或兩隊以上之總得分相同時，以完成時數較短者為優勝。
	

	3
	呼
拉
圈
比
賽
	呼拉圈
	1.每隊10人，男女各5人。

2.每人發一個呼拉圈，以靠在腰部搖動為比賽方式，需連續搖動30秒，依裁判哨聲起、止，呼拉圈落地者被淘汰。

3.晉級者加發呼拉圈，至可判定名次為止。
	

	4
	一擲千金
	籃球、600CC瓶裝水
	1. 每隊10人（含男生5人，女生5人）
2. 6個瓶子以倒三角方式排列，擲球線與最前端球瓶距離為3公尺，球瓶間距為20公分。
3. 每人站在擲球線後擲球，一次全 倒得8分，未全倒者以擲倒瓶數
計分。所有隊員依次完成，計算總分判定名次，若未能分出勝負，則以加賽方式決定勝負。
	

	5
	真
情
快
遞
	乒乓球拍、乒乓球
	1.每隊10人，男女各5人，從起點處手持乒乓球拍（上置一顆乒乓球）跑至折返點再折返接力區，交接時請跑進出發區並將乒乓球拍與乒乓球直接交給下一棒，以接力方式完成。

2. 比賽中若球不慎掉落時，用手將球撿回放置球拍上，須於掉落處再繼續出發前進。

3. 計時決賽，當成績一致時，先以犯規次數較少者為獲勝，若未能分出勝負，則以加賽方式決定勝負。

4.以最後一人通過終點時判定完成比賽。
	未於原落地處重新出發或越道行進者算犯規，每次犯規加時10秒。


十三、附則：

(一)參加運動員應穿著整齊服裝出場比賽。

(二)參賽限制：

1.每一位選手不以參加一項競賽項目為限。

2.每項各單位限報一隊參加(除競賽規則有特殊明定者，不在此限)。
十四、其他事項：
1. 運動會會場洽借、佈置、會場接待、參賽選手投保、礦泉水、成績登錄、頒獎事宜、新聞發佈等項目概依籌備會議決議辦理。
2. 囿於場地，本次運動會不實施繞場，但各參賽單位須自備單位旗或單位牌以資辨識，並要求選手全程參與開幕典禮；另請事前妥善準備各參賽選手之服裝(以整齊、輕便為原則)。
3. 每一競賽項目至少五隊以上報名參加始可評定成績，不足隊數改列友誼賽，不列入正式成績，請各參賽單位自我要求參賽選手於比賽期間切勿任意脫隊，隨時注意大會播報，如因參賽人數不足無法比賽（包括未於時間內完成檢錄者）視同棄權，大會概不負責。
4. 為增添運動會熱鬧氣氛及鼓舞選手高昂士氣，可自行籌組啦啦隊助陣。

5. 本所囿於經費，不提供午餐。
6. 請共同維護校園環境整潔，切勿破壞教學設施。
7. 為維護現場安全請中山分局警力支援。
8. 為防杜運動會當日參賽選手不小心因運動傷害，無法及時醫治或延誤送醫，由大會專函請臺北市政府衛生局派醫護人員在場服務。
9. 運動會結束後請本區清潔隊調派車輛、清潔隊員協助清運廢棄物。
10. 本次運動會裁判支援、競賽項目器材、各項競賽成績評定、男女盥洗室開放等請吉林國小惠予提供。
十五、本規則如有未盡事宜，得由大會隨時修正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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體驗一座健康美麗的城市








PAGE  
4

[image: image2.wmf] 

_1199543959.doc
[image: image1.png]Shily,
%

™







